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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农村道路平交路口
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30日南阳市人民政府令第7号公布 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和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农村公路条例》、《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建设、维护和管理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农村道路，是指纳入公路规划并按照国家技术标准修建在农村地区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村道。
本办法所称交通安全设施，包括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信号灯、测速显示仪、减速带（丘）、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警示灯、路口警示桩、照明设备、凸面镜、护栏、视线诱导设施等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设施。
第三条  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科学设置、配套建设、安全便民、经济适用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加强对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管理工作的领导。
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监督管理责任体系，强化指导监督，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管理、维护所需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负责辖区内乡道、村道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参与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工作，负责交通信号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及配套设施的设置、管理和维护。
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安全设施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交通安全意识，引导公众自觉爱护交通安全设施。
第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建立健全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组织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辖区内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于交通事故多发、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平交路口，相关部门应当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按照规范标准完善交通安全设施。
第八条  农村道路平交路口按照下列规定设置相应的交通安全设施，具体种类和数量根据道路实际状况确定：
（一）国道、省道相交且双向四车道以上的平交路口，应当结合交通流量和事故发生情况，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技术监控等设施；
（二）国道、省道与农村公路的平交路口，应当在国道、省道上设置黄闪灯、警示标志、测速显示仪，在相交农村公路上设置减速带（丘）、路口警示桩及配套安全设施；
（三）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应当根据道路状况在支路上合理设置减速带（丘）、黄闪灯、路口警示桩及配套安全设施；
（四）遮挡物影响行车视线的平交路口，以保障安全视距为标准清理遮挡物，条件受限、无法保障行车视距的，加装凸面镜；
（五）学校、农贸市场、村庄等混合交通量较大路段的平交路口，可以参照城市道路标准设置人行横道、照明设备。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农村道路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将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与道路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投用。交通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道路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条  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省有关标准和规范，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实施。
道路工程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方案评审和竣（交）工验收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参加。
第十一条  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巡查、维护管理制度，配备巡查人员，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定期对交通安全设施进行巡查、养护；发现设施损坏、缺失、失效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进行修复、更换，使其保持完整、齐全和良好的工作状态。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占用、遮挡、涂改、损毁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
第十三条  设置户外广告、横幅、电杆、管线等，应当与交通安全设施保持必要的距离，不得妨碍安全视距及交通安全设施正常使用，不得影响通行。
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外，在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
公路绿化应当考虑绿植对交通安全的影响，临近平交路口的路段采用低矮绿化，满足安全视距要求。
树木或者其他植物影响安全视距或者遮挡交通安全设施的，由绿化管护单位和相关责任单位按照各自管辖范围及时修剪或者移植，其他遮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采取措施排除妨碍。
第十四条  因施工占用、挖掘道路，移动或者破坏交通安全设施的，应当事先征得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并按照相关规定规范设置临时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立即恢复原有交通安全设施，并报交通运输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
第十五条  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维护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鼓励多种方式筹集建设、维护资金。
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维护资金来源包括：
（1） 各级人民政府安排的财政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
（2） 村民委员会通过“一事一议”等方式筹集的用于村道建设、养护的资金；
（3）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助的资金；
（4） 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十六条  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和维护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项审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
审计、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设施建设和维护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故意移动、涂改、损毁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造成危害后果，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因交通肇事或其他过失行为导致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受损的，相关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九条  负有农村道路平交路口交通安全设施管理职责的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在交通安全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中，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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